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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生產事故救濟條例第4條規定醫院、診所及助產機構

應提供關懷服務，請轉知相關機構及人員依說明段辦理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生產事故救濟條例第4條及第27條規定辦理。

二、生產事故救濟條例業經總統於104年12月30日以華總一義

字第10400151401號令制定公布全文29條；並自公布後半年

（即105年6月30日）施行，先予敘明。

三、該條例第4條第1項「醫院應設置生產事故關懷小組，於生

產事故發生時二個工作日內，負責向產婦、家屬或其代理

人說明、溝通，並提供協助及關懷服務」及第2項「診所

及助產機構發生生產事故糾紛時，應委由專業人員負責提

供前項之關懷服務」之規定，其規範對象係針對有提供生

產服務之機構。

四、上開規定非為限定團隊或人員編制名稱，而係著重其功能

，於事故發生時，應能依其內部規範迅速整理事件經過及

可提供產婦家屬之協助項目等資訊，由適當人選與產婦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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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屬或其代理人進行說明、溝通、關懷、協助。

五、關懷小組成員或提供關懷服務之專業人員，不限任職於該

機構者；機構得與後送醫院或其他單位合作，或透過當地

醫師公會等團體及衛生局輔導培養關懷人才等，充實可運

用資源。

六、副本抄送各直轄市及縣市衛生局，有關該條例第27條規定

「醫院未依第4條第1項設立生產事故關懷小組者，由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處新臺幣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

鍰」，其認定方式請依上開說明辦理。

正本：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助產師助產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台灣婦

產科醫學會、臺灣兒科醫學會、台灣醫院協會、中華民國診所協會全國聯合會

副本：各直轄市及縣市衛生局 2016-01-28
09:05:28

部長 蔣丙煌


